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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陵县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
入库主体申请表
	主体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主体地址
	

	法人代表
	
	法人身份证号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类别
（单选）
	□饲料化               □肥料化（肥料加工）
□肥料化（秸秆还田）   □基料化
□燃料化               □收储运加运营中心    

	是否有耕地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问题
	是□　　否□

	是否有涉黑涉恶现象
	是□　　否□

	是否有失信记录
	是□　　否□

	近两年有无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
	有□　　无□

	申报主体基本情况：

	计划建设内容、规模及投资明细：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真实性承诺：本次申报真实。如果不实，本单位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

申报主体盖章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	乡镇（街道、办事处）意见：

单位盖章
领导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
附件2
茶陵县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
入库主体遴选评分细则
申报主体：
	序号
	类别
	分值
	评分标准
	得分
	备注

	1
	基础条件（30分）
	5
	在政府主管部门注册或登记，有对公银行账号。未提供不计分。
	
	营业执照、开户许可证

	2
	
	5
	提供银行信用证明且信用良好，计2分；提供信用信息报告且信用良好，计3分；两项都提供且信用良好计5分。未提供不计分
	
	银行信用证明、信用信息报告

	3
	
	5
	提供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，计3分；提供上年度资产负债表，计2分；两项都提供计5分。未提供不计分。
	
	

	4
	
	5
	提供无耕地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证明，计5分；未提供不计分。
	
	部门证明

	5
	
	5
	提供无涉黑涉恶证明，计5分；未提供不计分。
	
	部门证明

	6
	
	5
	近两年无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证明，提供计5分；未提供不计分。
	
	部门证明

	7
	硬件条件（40分）
	5
	提供土地可以用于建设证明（土地性质证明）。未提供不计分。
	
	自然资源部门土地证明

	8
	
	5
	可用于建设设施土地面积：5亩以上（含）计5分；3-5亩（不含）以上计4分；3亩（含）以下3分；没有的不计分。
	
	租赁协议（村委会证明）等

	9
	
	10
	现有厂房面积：3000㎡（含）以上计10分，2000-2999㎡（含）计8分，1000-1999㎡（含）计6分，1000㎡（不含）以下计4分；没有的不计分。
	
	建设用地证明和图片等

	10
	
	20
	按照秸秆粉碎、打捆、离田、收储、加工利用等环节，配备相应设备2台（套）及以上计10分，每增加1台（套）加0.5分；本项最多不超过20分。没有的不计分。
	
	设备购买发票、图片等

	11
	运营能力（25分）
	25
	年秸秆收储运量或利用量20吨（含）计5分，每增加10吨加0.1分，本项最多不超过25分；20吨以下不计分。
	
	提供台账或现场作业图片等

	12
	发展潜力（5分）
	5
	对经济实力、内部管理、工作团队、技术支撑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，酌情打分。
	
	

	总得分
	
	


说明：根据申报主体的申报类型，择优入选。
附件3

资料汇编目录

一、申请表
1．申请表
二、基础条件
2．营业执照复印件
3．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复印件
4．开户许可证复印件
5．银行征信、企业诚信证明
6．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、资产负债表
7．无耕地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证明
8．无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证明
三、硬件条件
9．相关土地证明（自然资源、土地流转合同等）
10．现有厂房及秸秆综合利用设施图片
11．现有收储运台账及现场作业图片
四、其他需补充提供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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